
泉财农〔2018〕103号

关于印发《颜泉区扶贫资产收益分配管理办法
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 街道办事处、 各园区管委会、 区直各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、省委省政府和颖泉区委区政府关于脱

贫攻坚的决策部署，以现行标准下贫困户稳定增收脱贫为主要目

标，对财政支农资金形成的资产分类进行股权量化，密切产业发

展与贫困户利益联结， 完善制度建设、 强化风险管控？提高脱贫

质量和成效。进一 步加强对各级财政支农资金形成的村集体资产

及其收益的管理？ 结合本区实际？ 制定本办法。



2

颍泉区扶贫资产收益分配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扶贫项目资产及收益的使用和管理按照公开、公

正、公平原则进行。扶贫资产及收益分配事关群众切身利益，体

现社会公平正义，必须公开阳光操作，强化监管。

第二章 扶贫资产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扶贫资产是指财政专项扶贫资金、其他

涉农资金投入所形成的资产、村集体所有的经营性资产以及村集

体接受资助、捐赠和补助形成的资产。

第三章 资产收益

第三条 财政资金形成的资产归村集体所有，由村集体负责

运营和管理，资产收益扶贫项目年保底资产收益率不得低于 6%

（特殊情况下不得低于当年银行贷款的基准利率）。财政专项扶

贫资金、其他涉农资金投入形成的资产收益权，按收益部分的

70%比例量化给贫困户。村集体所有的经营性资产，以及村集体

接受资助、捐赠和补助形成的资产，经村集体民主决策，结合当

地实际情况，可划出一部分资产，将其资产收益权定向分配给农

户。

第四条 扶贫产业项目经营或租赁产生的收益须按年度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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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，严禁一次收取多年收益。

第五条 扶贫产业项目产生的收益，要提取一定比例用于本

村贫困户帮扶工作，其余资金可用于村公益事业。

第四章 收益分配

第六条 资金分配方案制定时应充分听取本村村民意见，经

当地镇（街、区）政府同意，报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。

第七条 根据贫困户的贫困程度，建立公正合理的资产收益

分享机制，重点向特困人群倾斜，用于帮扶相对贫困户的资金按

阶梯式分配。计算出每个股东应持有的股权数，形成收益权分配

台账。

第八条 用于对贫困户帮扶的资金，按扶贫年度进行分配，

一般在 9 月底之前完成。分配时，应首先确保用于本村省定标准

以下贫困户的托底脱贫，剩余资金用于帮扶本村的相对贫困户。

第九条 发放帮扶相对贫困户的资金时，首先由全体党员和

村民代表大会公开推荐产生,确定需帮扶的相对贫困户和帮扶资

金数额。推荐结果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为 5 天。

第十条 扶贫资金分配前应提前 3-5 天告知全体村民。

第十一条 实行动态调整。根据脱贫情况，适时开展受益对

象动态调整。经核查认定已稳定脱贫的贫困户，经民主评议和村

集体民主决策，不再继续享受原有资产收益权，由村集体收回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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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收益权后重新量化分配给其他贫困户和因灾因病等返贫的贫

困户，或用于发展村级公益事业。

第十二条 搞好档案管理工作。对项目资产管理和收益分配

形成的影像、文字等材料要有专人保管，形成专门档案，长期存

档备查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、区财政局

负责解释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到 2020 年 9 月 30 日

止。




